
關務署臺北關114年第1次通關業務座談會會議紀錄

  時間：114年 3月 2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

  地點：本關通關大樓3樓會議室

  主席：范副關務長天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楊曉昀

  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

壹、主席及來賓致詞（略）

貳、追蹤列管提案計1案(附件1)

參、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計3案(附件2)

肆、本次會議提案討論計0案

伍、臨時動議計0案

陸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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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113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

提案追蹤列管表－案1

提案
編號

113年第4次通關業務座談會臨時動議案1。

案由

依「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」規定，保稅業者辦

理點驗進倉及出倉，須核對報單副本，建議再檢視是否得修正

相關規定，簡化行政作業流程。

說明

報關業者須向海關申請保稅貨物報單之報單副本，以便保稅業者

核對點驗進倉及出倉，惟報單副本是否為必要文件，或有其他方

式可替代，以減少作業人力。

前次
會議
決議

本案事涉保稅業者點驗進倉及出倉作業，本關將以問卷方式彙整

保稅業者之意見後，再依問卷結果辦理後續事宜。

辦理
情形

1、案經以問卷調查彙總本關62家保稅業者意見，同意取消報單

副本計54家(87.1%)，不同意取消報單副本計8家(12.9%)。

2、本關將報請關務署修正「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

冊」，建議取消點驗進出倉報單副本核發，改以連線報關業者

傳輸之進、出口報單替代。

會議
決議

本關待彙整各關意見後，陳報關務署。

是否
繼續
列管

繼續列管。



附件2

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          
第一則：本關114年度專責報關人員申請獎勵作業

    為獎勵報關專責人員的辛勞與努力，臺北關轄區報關業者之專責

報關人員自114年 2月 5日起至114年 3月 31日止，得檢具報關業者

專責報關人員獎勵申請書（可至臺北關網站/便民服務/書表下載/報

關業設置管理下載）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關業務二組申請核頒獎狀。

    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32條及報關業者專責報關人員獎勵

作業規定之申請條件如下：

一、執行專責報關業務滿 3年以上，並繼續執業中(須檢具目前服務

報關業所出具證明書及個人投保資料)。

二、申請之前1年度所簽證之進出口報單（不含轉運申請書）在 500

份以上，且年錯單率（簽證錯單數量與簽證報單總數相比）未超

過千分之一。

三、申請之前1年度未受停止報關審核簽證業務、廢止執業登記處分。

四、申請之前1年度未受警告或罰鍰處分。

五、申請之前1年度，其在報關業者之每月薪資不低於勞基法所公佈

當年最低基本工資。

    經核定符合「報關業者專責報關人員獎勵作業規定」之專責報關

人員，除將以書面通知外，將擇期頒發獎狀及公開表揚。

      相關業務諮詢電話，請洽臺北關業務二組服務課：

（03）3834265分機 355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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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則：本關114年度績優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申請獎勵作業

      為獎勵績優進出口貨棧、保稅倉庫、物流中心及經海關指定實施

自主管理業者之專責人員，臺北關自114年 2月 5日起至114年 3月

31日止，受理年度績優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申請，歡迎符合資格者踴

躍報名。

    依據績優自主管理專責人員獎勵作業規定，自主管理專責人員具

備下列資格者，得由本人、實施自主管理業者或公協會推薦，檢具相

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所在地海關申請表揚：

一、執行自主管理業務連續達 3年以上之現職人員。

二、申請之前1年度，參加進修講習符合貨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

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3條第4項規定。

三、申請之前1年度至申請期間內，無違反關務法規而受處分。

四、申請前3年度，落實執行自主管理事項，且曾發現或遇有貨棧貨

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管理辦法第

11條所列情事即時通知海關或有成效顯著之具體優良事蹟。

    海關致力加速通關便捷及維護貨物安全，自主管理專責人員對於

貨物流通過程之管控，為不可或缺之一環，為鼓勵及肯定表現績優者，

臺北關將頒發獎狀以資表揚。

      申請書可至本關網站/便民服務/書表下載/其他項下下載，如有

相關疑問請洽本關業務二組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3834265分機 3530。

3



第三則：反詐騙宣導—假冒海關詐稅款，民眾警覺勿受騙

      近期新興詐騙盛行，有民眾報案陳情有關假冒海關詐稅款的消息，

請報關業者於受委任時提醒民眾提高警覺性，避免個資被盜用。如遇

到類似案件，可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或至內政部警政署165

全民詐騙網（https://165.npa.gov.tw/#/）通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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